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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轿车连撞两辆自行车
造成一死两伤，车主无证驾驶，并供认驾车前刚喝过2两白酒
本报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于强

7月28日夜间，刚刚在老
乡家喝下2两白酒的王某，无
证驾驶一辆桑塔纳轿车，在
张村镇街头半分钟内连撞
两辆自行车，致两人受伤一
人死亡。记者从公安环翠分
局刑警大队获悉，王某已于
24日被环翠区检察院批准逮
捕，其涉嫌的罪名是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民警
们介绍说，王某的行为已超
出交通肇事的范畴，且主客
观因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

连撞两辆自行车后逃逸

7月28日21时32分许，环
翠区张村医院附近，一辆急
速行驶的黑色桑塔纳轿车沿
长江街自西向东行驶。根据
警方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
32分17秒，桑塔纳追尾撞伤
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上的
妇女及车后座的女孩当场跌
倒在地；而桑塔纳车没有停
车，反而继续行驶，3 2分 4 2

秒，该车在距离第一起事故
100余米外的地方，又撞上了
另一辆自行车，自行车上的
男子当场倒地。桑塔纳轿车
继而加速逃离现场。

事故发生时，多名市民
目睹了桑塔纳的肇事过程，
也曾有市民驾车追赶，但桑
塔纳车快速驶往高区方向，
追击市民只记下了车牌号。

交警二大队民警经调
查，发现肇事的桑塔纳轿车
来自济宁邹城市，驾驶人为
邹城人王某。而王某的家人
证实，事发时王某就在威海。

7月29日上午9时许，在
烟威高速公路入口处，肇事
的桑塔纳轿车被治安民警截
获，王某当场落网。王某称，
他正准备逃亡青岛。

无证驾驶还喝了酒

王某落网后，民进对其
进行了抽血检验。血检结果
显示，王某血液中的酒精含
量为每100毫升2 . 16毫克，由
于此时已经距王某肇事时过
去了近12小时，单从血检结
果已经难以判定王某属于酒
后驾驶，但王某在审讯中主
动交代，事发前他曾在一老
乡家喝了二两多白酒。不仅
如此，王某还没有考取驾驶
证，车辆也是他买的二手车，
且尚未过户。

受伤妇女为38岁的李女
士，经医院检查，她的颅底骨
折、双额部脑挫裂伤，全身大
面积擦伤；另一伤者为年仅5

岁的女孩林某，伤情为左股
骨骨折，全身多处擦伤。两人

的伤情均已构成轻伤。受伤
男子为29岁的临沂籍青年张
某，经三天抢救无效后，于8

月1日死亡，死亡原因为严重
颅脑损伤。

7月29日，交警二大队因
王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的“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5

日、罚款1000元的处罚。两天
后，案件被移交至公安环翠
分局刑警大队审理，8月 1 0

日，环翠警方以王某涉嫌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
由，将王某转为刑事拘留。8

月24日，环翠区检察院批准
逮捕王某，该院同样认为，王
某的行为涉嫌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

为何是危害公共安全

办案民警介绍说，对于
王某涉嫌的罪名，警方曾考
虑过三种：交通肇事罪、危险
驾驶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
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
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
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犯罪行为。

交警二大队副大队长王
春光解释说，交通肇事罪侵
犯的对象是与他人的生命财
产，行为本质上也是危害公
共安全。但交通肇事罪是以
后果来决定的，致人重伤、死
亡或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
损失，才构成交通肇事罪；而
且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是
过失，这种过失是驾驶人疏
忽大意、过于自信等方面的
表现，比如超车、超载、超速
等方面导致的重大事故。

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
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
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王春光解释说，危险驾
驶罪是种行为犯罪，无需考
虑后果，“比如说，只要司机
在驾驶过程中有飙车行为、

醉酒驾驶行为，就构成危险
驾驶罪。”若危险驾驶者造成
严重后果，王春光说：“危险
驾驶罪量刑较轻，若犯罪嫌
疑人造成严重后果，将以量
刑较重的交通肇事罪或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追
究责任。”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是指故意以放火、决
水、爆炸、投毒以外的并与之
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
公共安全的行为。

公安环翠分局刑警大队
民警解释说，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方面
表现为犯罪的故意，即行为
人明知其实施的危险方法
会危害公共安全，仍希望或
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王
某明知无证、酒后驾驶是违
法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伤
亡或财产损失，但仍无证、
酒后驾驶，且在造成第一起
事故后不理不睬，在逃逸途
中又造成了二次事故，这些
行为都可认为是犯罪的故
意。”而对于后果，民警认
为：“一人死亡、两人轻伤，
已构成严重后果，这也符合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的规定。”

同居5年，打工钱全给了男方

女子索要“分手费”

被法院判败诉

本报威海8月27日讯 (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王海光 王
芳) 17岁的女子与一男子同居，
5年后两人分手。期间，女子打工
所得交由男子父母保管。分手
后，女子索要这笔钱，男方归还
6 0 0 0 元同时出具“分手费一万
元”欠条一张。女子持此欠条打
官司要钱，被判败诉。

黑龙江籍女子黄某今年 2 5

岁，九年前，她与时年 1 9岁的威
海男子杨某相识并确立恋爱关
系。2003年7月，黄某离家来到威
海，与杨某及其父母住在一起。
此后，黄某打工所得收入都交由
杨某的父母保管。2 0 0 8年 7月 1 4

日，因感情不合，2 1岁的黄某和
杨某分手。分手时，黄某向杨父
索要自己的打工收入，杨家给了
6 0 0 0元后，出具一张欠条，载明
欠黄某“分手费”一万元，承诺于
三年后支付。

2011年8月，欠条载明的还款
期到，黄某索要无果，同月23日，
向环翠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杨某还款一万元。杨某辩称，黄
某主张的分手费违背了公序良
俗，不应受法律保护。

案件审理期间，杨家向法院
提供了一份由黄杨两家署名，杨
父书写，落款2008年7月14日的协
议书。大意是，两家孩子的婚姻
事于2008年7月14日终止，由杨家
赔偿人民币 6 0 0 0 元整，从今以
后，双方家庭和个人不再发生不
恭行为，若有一方不遵守，另一
方可报警或起诉。当晚，黄家出
具一张收条，载明“今收 6 0 0 0元
分手费”。对此6 0 0 0元，黄、杨两
人均认可是杨家返还原告双方
共同生活期间黄某交给杨家的
收入。

环翠法院审理认为，黄某索
要一万元的依据是“分手费”欠
条，我国法律对此未做规定。我
国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只能依
据合同约定或依法律规定而产
生，而黄某、杨某是自由恋爱，解
除恋爱关系并不能产生“债”，即
使双方有约定，法律也不会支
持。综上所述，黄某以杨某出具
欠条载明欠一万元分手费的主
张于法无据。2011年11月，环翠法
院一审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黄
某不服，上诉至威海中院。威海
中院于近日终审裁定驳回黄某
请求，维持原判。

图片说明：7月29日，王某落网。(环翠公安分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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